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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上的路 追求正义与智慧





民商法原理与实务精讲系列



前 言

本书是以笔者就《 民法典担保解释》进行解读的授课内容为基础整

理而成，因而保留了授课时的口语化表达。之所以决定将授课内容整理

成书，主要是考虑到由于笔者近两年的授课往往限千法院系统，不少以

前经常听笔者授课的朋友希望我能将授课内容整理出来，作为他们学习

担保法的资料。 当然，本书是第一本，后面还将陆续出版涉及物权法、合

同法、公司法等方面的类似书籍。

《 民法典》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开展司法解释的全面清理工

作和新的配套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 民法典》担保制度横跨《 民法典》

物权编和合同编，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制度，也是司法实践中疑难问

题最为突出的领域之一。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将制定 《 民法典担保解

释》作为切实实施《 民法典》 的重大举措。

与以往的司法解释通常是在被解释的法律实施一段时间后才制定

有所不同， 《 民法典担保解释》是在《民法典》虽已通过但未实施的背景

下新制定的一部司法解释。 同时，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 民法典》 实施

前公布了七部新制定的司法解释，但除《 民法典时间效力解释》 系完全

新制定的外，其他六部司法解释均是在清理以往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制

定。 不过，与另外五部司法解释系仅在简单清理以往司法解释的基础上

进行制定有所不同， 《 民法典担保解释》虽然也是在清理与原《担保法》

有关的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制定的，但是并未简单将凡是与 《 民法典》 不

冲突的规定都保留下来，而是另起炉灶，完全以问题为导向，仅针对实践

中突出存在的问题进行规定，因此即使原《担保法解释》的规定与《 民法

典》并不冲突，也只有在该规定仍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情况下才予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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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 如此一来， 《 民法典担保解释》保留原《担保法解释》 的规定就很少，

反倒是增加了大量原《担保法解释》所没有的新规定 。 正因如此，实践

中经常有人提出如下两个问题：其一 ， 《 民法典担保解释》与原《担保法

解释》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尤其是， 《 民法典担保解释》实施后，原《担

保法解释》的规定在与《 民法典》不冲突的情况下是否还有适用的空间？

其二，为什么要在《 民法典》 尚未实施的情况下制定《 民法典担保解释》？

第一个问题涉及新旧司法解释的衔接适用，本书第四讲将会全面回

答这个问题。 这里，简单谈谈笔者对第二个问题的看法。

尽管《 民法典》对担保制度进行了重大发展，但是编纂《 民法典》不

同于制定一部全新的民事法律， 《 民法典》 的主要内容仍来自已经被废

止的九部民事法律，只不过借编纂《 民法典》 的机会，对九部民事法律进

行了适当的修改。 也正因为此，尽管《 民法典担保解释》是在《 民法典》

实施前制定的司法解释，但这部司法解释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都是《 民

法典》实施后才会出现的问题，而主要是原《担保法》和原《物权法》实施

以来就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疑难问题。 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早就已经存

在，且在《民法典》编纂完成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广

泛的研究，针对其中部分问题，也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表达过裁判观

点 。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 民法典》通过前夕发布的《九民纪要》 ，就针

对担保纠纷案件的审理作了大量规定 。 此外，也有不少指导案例涉及担

保问题的处理。

《 民法典担保解释》的第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在总结司法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对这些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疑难问题给出更加科学的答

案，笔者称之为＂顽疾根治” 。 "顽疾根治”的典型代表是该司法解释就

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问题作的规定 。 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合同效力与责

任归属，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的疑难问题。 对于《公司法》第 16 条的规

范性质，过去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往往陷入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与效力

性强制性规定的两分法，导致对违反这一规定的法律后果只能作出或有

或尤的回答。 《九民纪要》拨乱反正，认为《公司法》第 16 条在规范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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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属于赋权性规定，并据此认为违反这一规定构成越权代表，因此应根

据原《合同法》第 50 条认定合同效力 。 这一思路显然是正确的 。 但是，

《九民纪要》在对待相对人的审查义务方面以及关于无须公司决议之情

形的规定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从而可能导致《公司法》第 16 条被架空 。

这又显然不符合立法精神。《 民法典担保解释》既坚持了《九民纪要》确

立的方向，又弥补了《九民纪要》存在的问题，从而为解决公司对外担保

问题提供了科学的裁判依据。

《民法典担保解释》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对《民法典》实施后必然

会出现的裁判混乱现象作出预判并提前给出解决方案，从而避免“先乱

后治”或者“边乱边治”，笔者将此种情形称为“未乱先治” 。 “未乱先治”

的典型代表是《 民法典担保解释》关千共同担保中担保人之间追偿的规

定。关千共同担保人之间能否相互追偿，原《物权法》实施起就成为困

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个大问题。 对此，《民法典》也没有正面给予明

确回答，但从《 民法典》未保留原《担保法》关于共同保证人可以相互追

偿的规定来看，立法机关的意图还是很明确的，即原则上不承认共同担

保人之间的相互追偿权。 不过，由于《民法典》本身对此并无明确规定，

且《民法典》在第 700 条规定了保证人的清偿代位权，在第 519 条规定了

连带债务人之间的相互追偿，在第 524 条规定了第三人代为清偿后的法

定债权转让，因此《民法典》通过后，绝大多数学者在对《民法典》进行解

读时，认为《 民法典》实际上已经承认共同担保人之间的相互追偿。 孰

是孰非？可以想象，如果在《 民法典》实施前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那么《民法典》一旦实施，司法实践必将一片混乱。 不仅如此，如何确保

司法解释给出的答案既能尊重立法机关的立法本意，又能照顾到《民法

典》本身的逻辑体系和多数学者的意见，成为考验司法解释起草人智慧

的一道难题。 本书第十六讲将对司法解释就这一问题的相关规定的来

龙去脉作详细介绍，此处不赘。

《民法典担保解释》的第三个主要内容，是对《民法典》就担保制度

进行的重大政策调整作出有效回应，笔者称之为“因时而治＂ 。 《韩非子

．心度》有“法与时转则治”的经典表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充分认识颁

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报告中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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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经济社会生活中各种利益关系不断变化，民法

典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实践表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人们新的工作方式、交往方式 、

生活方式不断涌现，也给民事立法提出了新课题。 要坚持问题导向，适

应技术发展进步新需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动民法典不断完善和发

展 。”就担保制度而言 ， 《 民法典》基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将立法政策从过

去主要注重债权人保护转变为平衡对债权人与担保人进行保护。 立法

政策的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时从推定为连带责任保证转变为推定为一般保证，而且也表现在对抵押

物的转让从限制转让转变为自由转让。 这些立法政策的变化必然带来

司法政策的变化。 为落实《 民法典》在立法政策上的重大变化， 《 民法典

担保解释》就保证方式的认定 、抵押物的转让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的处

理作了详细规定 。

《 民法典担保解释》的第四个主要内容，是针对《 民法典》借鉴域外

法制而对担保制度在规则层面的重大发展而作的规定，笔者称之为“借

镜防治＂ 。 前面谈到，担保制度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 考虑到中

小企业能够用于担保的财产主要是动产或者权利， 《 民法典》 为优化营

商环境，在借鉴域外法制的基础上，对动产和权利担保作了重大发展。

例如， 《 民法典》为动产和权利担保的统一登记预留空间 、全面规定了动

产抵押中的正常经营买受人 、创设超级优先权制度等。 既然 《 民法典》

关千动产和权利担保的规定主要是借鉴域外法制的结果， 《 民法典担保

解释》就有必要在总结域外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就《 民法典》 的上述制度

创新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问题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

总之，《民法典担保解释》的内容虽然非常丰富，但大多都能归纳到

上述四个方面，而其目的，无非是实现”规则之治” 。 当然，相对于丰富

多彩的社会生活，法律是僵化的，也是滞后的，司法解释也不例外。 因

此，指望《 民法典》 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解决实践中所有的问题，是不现实

的 。 就此而言， 《 民法典担保解释》仅仅旨在解决当前审判实践中面临

的问题，也仅仅代表当前阶段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些担保问题的认识。

《 民法典担保解释》实施以来，实践中又出现了大量新的担保问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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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

《 民法典》施行后，原《担保法》作为形式意义上的担保法已被废止。

尽管《 民法典》物权编和合同编分别就担保物权和保证合同作了全面规
定，但此种立法体例在维护物权编完整性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却不利

于维护担保法的统一性。 不过，这个小小的遗憾也因 《 民法典担保解

释》的制定而得到弥补 。 《 民法典担保解释》充分发挥司法解释的优势，

通过构建担保制度的一般规定，将分散在《 民法典》 中的担保制度重新

统一起来，进而为全面构建实质意义上的担保法提供了基础 。 这也是本

书仍采＂担保法”作为书名的重要原因 。

本书的特点有两个：一是体系化解读担保制度；二是以实践问题的

解决为导向 。 虽然本书将《 民法典担保解释》 的解读作为重点，但与相

同主题的其他书籍有所不同的是，本书没有按照司法解释的条文书顺序

逐条解读，而是从体系的角度出发，采取从总论到分论的思路，先归纳出

担保制度的共同规则并进行全面解读，再就各种不同担保方式中的疑难

问题进行分析，因此尽管本书分八编共三十五讲，但各部分之间的联系

却极为密切 。 总体上看，前四编为总论，后四编为分论。 体系化的解读

虽然有利于帮助读者形成系统化的思维，但也可能会给读者带来阅读上

的负担，因为似乎读者只有读完全书，才能找到自己关心的某个担保问

题的答案 。 在笔者看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读者找到的答案应该是经

得起推敲的 。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是以实践问题的解决为导向制定的，因而极大

地考验着起草人对实践问题的把握程度 。 所谓实践问题，说到底就是法

官在面对具体案件时的疑惑点以及引起疑惑的原因和背景。 因为只有

全面了解法官审理具体案件的＂痛点”，才能对症下药，彻底解决法官心

中的各种困惑，进而形成对某个法律问题作出判断的底气。 本书的重要

内容之一是介绍《 民法典担保解释》每一条的来龙去脉，以帮助读者了

解各个规则形成的原因和背景。 在不少人看来，只要知道具体规则就可

以了，没有必要了解规则形成的原因和背景。 这显然是极其短视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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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因为司法解释仍然是抽象的规则 ，法律适用者仍不可避免地还要对

司法解释进行再解释，而解释的主要方法，除了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就

是目的解释和历史解释，而后者就涉及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形成的原因和

背景 。 此外，刚才谈到，司法解释是以实践问题的解决为导向，且在此过

程中必然要深刻观察法官的思维及其特点 。 因此，介绍司法解释条文形

成的原因和背景，其实也是在讨论法官在实践中的认识规律以及可能存

在的问题。 而了解这些，无论是对千法官，还是对于经常要与法官打交

道的人，都应该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不能完全陷入自己的逻辑自说自

话，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他人的思维习惯。

当然，笔者对本书特点的描述并不意味着本书没有缺点 。 相反，无

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本书都存在很多不足，但限于水平和能力，只能等待

将来再进一步完善。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对《 民法典担保解释》进行

的解读，还是就实践中新出现的问题进行的讨论，书中的观点仅仅是笔

者个人的一孔之见，不足之处，还请读者朋友不吝赐教。最后，祝大家

＂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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